广安市住房公积金补缴申请书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账号
	

	公积金补缴年月
	补缴人数
	缴存比例（%）
	补缴总金额（元）
	资金来源

	
	
	单位
	个人
	单位
	个人
	合计
	1
	2
	3

	自    年  月补至    年  月
	
	
	
	
	
	
	
	
	

	单位承诺：本单位所填写内容、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如因单位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不实、有误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  
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：

单位经办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

	财政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


填报说明:

1.补缴书与补缴清册末页累计数应一致，财政拨款单位需报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提交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。

2.资金来源（在对应栏目中打“√”）:1.财政全额拨款；2.财政差额拨款；3.非财政拨款。

3.缴存基数、月汇缴金额等金额项目均应保留到元（实行四舍五入计算），财政拨款单位应同步填报缴存基数构成表。
